流 程 說 明

	編號
	流　　程
	內　　容　　說　　明

	1-1
	帳號申請
	1.請至行政院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之網頁申請，網址：cec.doh.gov.tw

2.選擇『申請帳號』，依序完成各項資料欄位。

	2-1
	開課機構
	1.操作流程請至
步驟1:行政院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之首頁登入申請。
步驟2:至本會網站『公告專區』--『繼續教育課程認定辦法』---下載申請表』。
2.辦理繼續教育課程前一個月，向本學會提出之紙本(表格一)認定申請，並於衛生署『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進行線上申請。不同活動日期且不連續請分件送審，逾期概不受理。

	2-2
	課程審查
	十四日工作日(團體課程)

	
	行政手續費

	1. 開課機構，每件新台幣壹仟元。
2. 以國內外醫學雜誌發表有關論文申請積分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
3. 個人申請未經本會審查之開課機構核發之繼續教育積分證明要轉換為業執照積分，酌收行政處理費每學分新台幣伍拾元，每次最多不超過新台幣伍仟元。

	3-1
	登錄上課學員名單
	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

	3-2
	函送活動簽到單影本
	1.將影本蓋上單位用章送交本會(註明課程認定序號)
2.開課機構將課程簽名冊自行保留6年。

	5-1

5-2
	個人積分申請
	1. 國內外醫學雜誌發表有關論文者應檢附(表格二)。
2. 申請未經本會審查之開課機構核發之繼續教育積分證明要轉換為執業執照積分應檢附(表格三)，並檢附該上課證明，（內容應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日期、地點、課程名稱、積分類型、積分數、主辦單位、審核單位、認可文號）。

	6-1
	積分查詢
	請上衛生署衛生資訊通報服務入口網(專業社群)查詢http://chs-www.doh.gov.tw/csnpt/index.html。
帳號：身份證字號，密碼：月日+身份證末四碼(共八碼)

	6-2
	積分疑慮申請
	1. 參與人員 → 向原開課機構申請釋疑 → 開課機構上系統更正 → 回覆參與人員

2. 活動1個月後，補登及異動申請者，向系統提出申請，並於期限內完成。提出申請限2次，逾者將取消登錄權利。

	6-3
	錯誤簽到資料更正
	

	7
	異常資料稽查
	衛生署稽查(開課機構處理

	8
	通知處理異常資料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使用有任何問題，請電洽：
全國醫療資訊網服務中心
電話：02-23465255／傳真：02-23465254

電子信箱：service@tpmail.doh.gov.tw


